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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资格证明文件

5.1 营业执照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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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投标人须为公安部《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 2015 版》及后续入围企

业中具有相关品种生产资格的企业

我公司作为包 5的投标单位，为公安部《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 2015 版》及后续

入围企业中具有普警单皮鞋、皮凉鞋、棉皮鞋、2018 款夏（春秋）作训鞋资质生产资格的

企业。详见后附证明材料。

（1） 投标人为公安部《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 2015 版》及后续入围企

业中具有普警单皮鞋、皮凉鞋、棉皮鞋资质生产资格的企业证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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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投标人为公安部《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 2015 版》及后续入围企

业中具有 2018 款夏（春秋）作训鞋资质生产资格的企业证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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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我公司企业法人变更说明

我公司企业法人于 2024 年 01 月 17 日变更为：周素静，以下为我单位企业变更的详细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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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

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

致： 南阳市公安局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南阳市公安局采购 2023 年度全市公安民警被装项目（项目

名称）（项目编号： 南阳政采公开-2024-4 ）的公开招标，现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、法定代表人周素静、委托代理人冯明魁，不

存在行贿犯罪记录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，若承诺不实，造成的后果由我公司自行负责。

详见后附证明资料：

附 1.我公司（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）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结果截图

附 2.我公司法定代表人（周素静）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结果截图

附 3.我公司委托代理人（冯明魁）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结果截图

特此承诺。

投标人：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4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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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.我公司（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）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结果截

图

附 2.我公司法定代表人（周素静）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结果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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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.我公司委托代理人（冯明魁）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结果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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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我公司与采购人、采购人就本次采购的项目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以及上

述机构的附属机构没有行政或经济关联

承诺函

致： 南阳市公安局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南阳市公安局采购 2023 年度全市公安民警被装项目 的采

购活动，根据招标文件中第四章开、评标程序、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中二、资格审查要求

的规定内容，现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与采购人、采购人就本次采购的项目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以及上述机构的附属

机构没有行政或经济关联。

特此承诺。

投标人：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4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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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 我公司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

人参加同一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

承诺函

致： 南阳市公安局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南阳市公安局采购 2023 年度全市公安民警被装项目 的采

购活动，根据招标文件中第四章开、评标程序、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中二、资格审查要求

的规定内容，现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，同时参加

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
特此承诺。

投标人：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4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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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

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

致： 南阳市公安局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南阳市公安局采购 2023 年度全市公安民警被装项目 的采

购活动，根据招标文件中第四章开、评标程序、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中二、资格审查要求

的规定内容，现郑重声明：

我公司独立参与本项目，非联合体投标，中标后绝不分包与转包。

特此声明。

投标人名称： 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

日期： 2024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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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 中小企业政策

说明：招标文件第一章《公开招标公告》中小企业政策：☑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

业预留采购份额，我公司已清楚知悉此项的具体要求，并完全响应。

5.8 中小企业证明文件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 库

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 南阳市公安局 （单位名称）的

南阳市公安局采购2023年度全市公安民警被装项目 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提供

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

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男单皮鞋、女单皮鞋、男棉皮鞋、女棉皮鞋、男毛皮鞋、女毛皮鞋、中筒男胶靴、

中筒女胶靴、男皮凉鞋、女皮凉鞋、男战训靴、男警便单皮鞋（平底）、男警便单皮鞋、女

警便单皮鞋、男作训鞋、女作训鞋、新款警用夏季作训鞋、新款警用春秋季作训鞋、体能

训练鞋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 际华

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801 人，营业收入为 97986.635252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8133.50983 万元 1 ，属于 中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

型企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

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 2024 年 2 月 20 日

备注：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

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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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 本项目的其他资格要求

5.9.1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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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.2 非进口产品承诺函

非进口产品承诺函

致： 南阳市公安局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南阳市公安局采购 2023 年度全市公安民警被装项目（项目

名称）（项目编号： 南阳政采公开-2024-4 ）的公开招标，现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，所提供的产品为非进口产品。

特此承诺。

投标人名称： 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

日期： 2024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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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

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

致： 南阳市公安局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南阳市公安局采购 2023 年度全市公安民警被装项目（项目

名称）（项目编号： 南阳政采公开-2024-4 ）的公开招标，现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特此承诺。

投标人：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4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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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

7.1 2023 年 7 月-9 月连续 3 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缴费凭证

（1） 2023 年 7 月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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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2023 年 8 月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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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2023 年 9 月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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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2023 年 7 月-9 月连续 3 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

（1）2023 年 7 月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

（2）2023 年 8 月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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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2023 年 9 月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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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

8.1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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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 我公司有关财务会计制度

财务、会计制度

公司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健全本公司的财务会

计制度，并向公司执行董事、际华集团报送财务报告。

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公

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，并依法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签证，并经公司执行董事会议审议后，于

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九十日内，报送际华集团审批。

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资产负债表；

（二）利润表；

（三）现金流量表；

（四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；

（五）会计报表附注；

（六）财务情况说明书；

（七）际华集团要求的其它重要财务数据。

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，按下列顺序分配：

（一）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；

（二）提取利润的 10％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；

（三）提取任意公积金；

（四）支付股东股利。每年以现金方式向际华集团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期实现的

可供分配利润的 20%。具体分配比例由际华集团审批。

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％以上的，可以不再提取。公司在弥补亏

损、提取法定公积金后，经执行董事会议决议并报际华集团批准，可提取任意公积金。

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亏损、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。但资本

公积金不能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。

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，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 25%。

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，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参照国资委《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

理暂行办法》以及际华集团的相关规定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审计监督。

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和审计人员的职责由公司制定和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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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董事认为必要时，有权聘请际华集团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

外部审计，并对内部审计系统工作进行检查评估。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外部审计时，

公司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予以配合，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说明。

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，由际华集团决定。

公司应当向际华集团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、完整的会计凭证、会计帐薄，财

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隐匿、谎报。

公司除法定会计账薄外，不得另立会计帐薄。对公司资产，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

账户存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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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

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书面声明

致： 南阳市公安局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南阳市公安局采购 2023 年度全市公安民警被装项目（项目

名称）（项目编号： 南阳政采公开-2024-4 ）的公开招标，现声明如下：

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。

特此声明。

投标人名称： 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

日期： 2024 年 2 月 20 日


